四川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关于举办2025年第五期技能人才评价考评员（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培训班的通知

各市（州）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技能人才评价专家队伍建设，规范考评工作，提高评价质量，经研究，定于11月举办2025年第五期技能人才评价考评员（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培训班，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一）经已备案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机构推荐，或已向省、市（州）人社部门提交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机构申报材料，并正式受理的单位推荐，拟参与国家、省已公布的专项职业能力项目考核工作，工作责任心强，办事公正，有较高专业知识、技能水平和实际工作经验且符合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考评员申报条件的人员。
（二）已向四川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以下简称“省职鉴中心”）提交培训申请的市（州）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以下简称“市州职鉴中心”），属地报名对象为已完成备案的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机构，或已提交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机构备案申报材料并正式受理的有关单位。

二、时间安排
报名审核总体时间安排为11月7日－14日，其中，参培人员报名及所在单位审核资格时间为11月7日－12日，市（州）审核完成并提交复审的截止时间为11月13日前，省职鉴中心审核的截止时间为11月14日。11月13日市（州）中心未结束报名及资格审核工作的，逾期不再受理。
培训学习时间：11月18日－26日

考试时间11月28日（根据具体参培人数分批组织考试）

考试地点：四川省高技能人才考评示范基地（成都市高新区高朋大道科园三路4号火炬时代A区4楼）

三、培训内容
（一）技能人才评价制度体系、政策法规；

（二）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考务管理；

（三）技能人才评价考评技术及方法；

（四）考评员工作流程标准视频学习。
四、培训管理
（一）本期考评员培训班采取线上学习，线下集中考核的方式举办，计划人数为500人。参培人员通过“四川省技能人才服务大厅”（以下简称“技能人才服务大厅”）进行报名。

（二）省职鉴中心通过“评价机构质量管理人员”微信群向评价机构相关管理人员发放各类通知及考试工作安排相关内容。评价机构相关管理人员须指导报名人员按工作要求填报信息，跟进报名人员完成相应培训课程学习进度，根据时间安排通知考生（考试安排表于考前发微信群）准时参加考试。11月28日自行前往四川省高技能人才考评示范基地，使用山大地纬公司的“四川省技能人才考试技术在线培训考核平台”进行统一线上考核，考试时长为90分钟。
五、报名审核
（一）参培人员经推荐单位初审合格后，通过四川省技能人才服务大厅实名注册账号，点击“网上办事”，进入“考评员督导员培训取证报名”界面，选择对应的培训计划，如实填报个人相关信息，同时上传个人证件照、单位盖章的《四川省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考评员资格申报表》（附件2）、身份证复印件、相关证书复印件及佐证材料、单位参保证明、聘用协议（外聘人员提供）等资料进行线上报名。报名系统填报信息应与申报表信息保持一致。
（二）市（州）职鉴中心严格按照申报条件对本地区申报人员进行资格审核，并按照时间节点提交省职鉴中心复审。省职鉴中心根据报名情况及时审核报名人员资格。
六、考核发证

参培人员按培训要求学习所有课程，培训结束达到规定学时的统一安排线上考核，考核合格由省职鉴中心统一颁发相应职业（工种）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考评员资格证卡（证卡有效期为三年）。合格人员由推荐单位填写《四川省技能人才评价考评员资格培训汇总表》（附件3）统一领取考评员（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资格证卡，并持证开展相关工作。通过市（州）职鉴中心报名的人员，证卡统一由相关市（州）职鉴中心领取，省属备案机构向省职鉴中心申领。证卡发放起1个月内不主动领取者，视为自动放弃，考评员证卡作废。

七、其他事项

（一）各市（州）职鉴中心要高度重视，严格审核报名人员资格，按时提交复审。因审核不细致、把关不严出现批量不符合申报条件人员的市（州），省职鉴中心将减少参培人员名额。
（二）各评价机构要高度重视考评员专家队伍建设与管理，严格按照申报条件推荐参培人员，对审核把关不严、个人信息填报不准确、多次推荐被退回的单位将予以通报，并不再接受参培人员推荐。未领取证卡或证卡过期参加考评工作的，经查实，取消当次考评结果。
（三）参培人员结合实际情况，合理安排培训学习时间，在规定时间完成培训考核。培训期间，确因工作等原因不能参加考核的，须在考前3个工作日内请假报备。无故缺勤不参加培训、考核的或不遵守考试纪律的，将通报至该人员所在市（州）职鉴中心及单位，一年内不得再次报名参加相关考评员、质量督导员培训。
（四）本期培训班不收取费用，参加考试人员合理安排时间，提前做好准备工作，线下集中考试非在蓉考生食宿自行安排，费用自理。

联 系 人：刘映 王晓斌
联系电话：（028）86136211
附件：1.技能人才评价考评员（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申报条件
2.四川省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考评员资格申报表
3.四川省技能人才评价考评员资格培训汇总表

四川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2025年11月4日
附件1

技能人才评价考评员（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申报条件

热爱技能人才评价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作风正派，廉洁自律，坚持原则，能自觉遵守技能人才评价考评员守则和相关规章制度，熟悉国家技能人才评价有关政策法规和规章，掌握相应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考评技术与方法，从事技能人才培养、评价相关方面的工作。

符合基本条件和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考评员：

（一）具备相关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目相对应的职业（工种）高级及以上等级国家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证书或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二）获得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颁发的荣誉证书或相关表彰，包含但不限于工匠（匠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技术能手、工艺美术大师等相关荣誉（称号）以及市级以上公共媒体宣传的典型技术创业人员或技术带头人等；
（三）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在院校从事与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目相关的专业课教学工作3年以上；
（四）具有丰富的从业经验，从事与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目相关的工作10年以上（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如行政部门推荐函、相关机构工作经历证明、社保证明、聘书等）；
（五）参与行政主管部门或市级行业协会及以上组织的职业技能大赛执裁裁判或技术专家。
附件2
四川省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考评员资格申报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照片

	身份证号码
	
	

	联系手机
	
	文化程度
	
	

	工作单位
	
	专业工龄
	年
	

	推荐单位

类    型
	(已备案
	推荐单位名称：

	
	(拟备案
	推荐单位名称：

	
	
	已提交备案申报材料，省、市人社部门正式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联系地址
	
	专业技术职称级别

及专业
	

	所在地区
	
	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级别
	

	申报考评
项    目
	
	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职业（工种）
	

	申报条件
	(具备相关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目相对应的职业（工种）高级及以上等级国家职业

资格（技能等级）或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获得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颁发的荣誉证书或相关表彰，包含但不限于工匠

（匠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技术能手、工艺美术大师等相关荣誉

（称号）；以及市级以上公共媒体宣传的典型技术创业人员或技术带头人等

(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在院校从事与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目相关的专业课教学经验

3年以上

(具有丰富的从业经验，从事与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目相关的工作10年以上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如行政部门推荐函、相关机构工作经历证明、社保证明、

聘书等）

(参与行政主管部门或市级行业协会及以上组织的职业技能大赛执裁裁判或

技术专家


	工作简介
	

	承诺声明
	本人参加培训前认真阅读相关文件规定，郑重承诺所填写信息及提供的资料
真实有效，符合考评员申报条件，知晓培训考核方式等相关要求，如提供虚假资料，

所有不利后果由本人承担。
                                        承诺人（本人签名）：
                                        日期：


	推荐单位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考评项目与所从事工作相关，不超过3个（同类型）。
2.工作简介过于简单，少于300字，视为从业经验不足，属不符合申报条件。

3.此表自2025年4月28日启用。
附件3
四川省技能人才评价考评员资格培训（复核）汇总表

推荐单位：（盖章）
	序号
	工作单位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文化程度
	现职业资格

（专业技术职称）级别
	现职业资格

（专业技术职称）工种/专业
	申报考评

职业（工种）/项目
	联系电话

	1
	
	
	
	
	
	
	
	
	

	2
	
	
	
	
	
	
	
	
	

	3
	
	
	
	
	
	
	
	
	

	4
	
	
	
	
	
	
	
	
	

	5
	
	
	
	
	
	
	
	
	

	6
	
	
	
	
	
	
	
	
	

	7
	
	
	
	
	
	
	
	
	

	……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1－




